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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根据这个修改决定，选举法进
行了1979年重新修订以来的第五次修正。
这次选举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完善选举制度，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
表，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这次选举法修改，重点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要求，同时
统筹对选举法其他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如增加规定代表候选人要填报个人身份情况，同一公民不得
担任两地代表；提名推荐代表候选入，不得超过应选名额；加大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力度，
增强对候选人的了解；明确对破坏选举行为的调查处理机关，防范、打击破坏选举的行为，等等。
通过修改选举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将进一步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推
进我国的人权事业不断发展，对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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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配合对我国选举制度，特别是2010年选举法修改内容的学习、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国家法室参加选举法修改工作的同志集体编著了本书。
本书采用逐条解读的方式，力求将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2010年选举法修改的内容和
意义清晰准确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有助于深入理解并准确贯彻执行选举法，为即将开展的换届选
举工作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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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总则第四条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条文主旨本条是对选举权平等原则的规定。
立法背景选举权的平等原则，是指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所投的票数相同，且每张票的效力相同，即
通常所说的“一人一票一值”原则。
与选举权的平等原则相对立的，是不平等选举制，也称为复数选举制。
这是一种以身份或财产为中心的选举制，是指选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平等，在一次选举中不仅每个人投
票的数量不相同，而且所投票的价值也有区别。
典型的复数投票制度可以英国为例。
英国1918年制定的《国民参政法》曾规定两类复数投票权：拥有固定资产的选举人除在其所居住选区
投票外，还可在其产业所在地或营业场所的选区投票。
根据这个条件，如果某个选民在若干个选区都拥有独立的住宅、土地、企业和其他不动产，那么这个
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就可以分别在若干个选区各投一票。
另外，该法还规定了大学选区，即各个大学可以单独成为一个选区，凡是在该大学取得过某种学位、
担任过某种职务或取得过其他某种资格的选民，在一次选举中除可以在各自的大学选区投票外，还可
以在各自所住选区投票。
从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逐步在法律上实行选举权的平
等原则。
我国1953年的选举法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现行选举法第四条更具体规定：“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条文解读我国选举权的平等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每一选民在直接选举本县（市、区）
、本乡的人大代表中，只能有一个投票权，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选区的投票选举。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并不是在全国同一次县乡换届选举中只能参加一个地方的投
票选举。
由于不同省份县、乡换届选举的时间不同，有时跨度达一年以上，有的选民在一个地方参加完县、乡
直接选举后，因为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迁居另一行政区域，随后新居住的区域开始县、乡直接
选举时，该选民有权登记为选民，参加新居住地区的县、乡直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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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解读》：权威读本，高端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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